
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关于征集 2023 年土壤质量国家标准项目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全国土壤质量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构建完善的土壤质量

标准体系，有效提升土壤质量标准化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3

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的通知要求，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面向全国征集 2023 年土壤质量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立项建议。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征集原则 

围绕土壤质量标准化工作，完善土壤质量标准体系。标准项目应

围绕土壤质量领域，符合当下国家需求，健全土壤质量标准体系。 

申报单位具备前期研究基础，技术内容成熟可行。根据国家标准

化管理规定，修订项目和采用国际标准项目完成周期（从下达计划到

完成报批）原则上不超过 16 个月，其他标准项目完成周期原则上不

超过 18 个月。国家标准立项后，项目名称（范围）原则上不得变更。  

二、 征集范围 

（一）土壤质量相关基础标准，包括术语和定义、符号与标志、量

和单位、数值与数据等； 

（二）土壤分析方法标准，包括物理分析方法，化学分析方法及生

物分析方法等； 

（三）土壤监测与评价标准，包括土壤质量监测、土壤质量调查评

价方法等； 



（四）土壤修复及培育标准，包括土壤修复、土壤改良与土壤培肥、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等； 

（五）土壤碳中和碳达峰标准，包括土壤碳库、碳组分、固碳潜力

分析等； 

（六） 其他需要在全国范围统一的技术方法和技术规范。 

三、相关要求 

（一）申报单位在提出项目建议前，请登录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http://std.samr.gov.cn），认真查阅现行有关标准情况，

项目建议不应与已发布标准和已立项标准项目重叠或交叉。 

（二）申报单位根据征集原则和范围，提交《推荐性国家标准项

目建议书》（附件 1）、标准草案、《2023 年土壤质量国家标准制修订

项目申报书》（附件 2）和《2023 年全国土壤质量国家标准项目建议

汇总表》（附件 3）。项目建议书盖第一起草单位公章，标准草案按

GB/T1.1-2020 的规则起草，纸质材料二份邮寄至全国土壤质量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邮箱。项目建议材料报送

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0 日。 

联系人：陈美军 

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邮 箱：mjchen@issas.ac.cn  

联系电话：025-86881513，1395198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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